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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韓國學分銀行制度審思我國終身學習社會之建構 

 
圖片來源：Pixta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宋峻杰】 

壹、前言 

  2018 年 3 月，我國社會人口結構之變遷數據顯示，65 歲以上人口數約占總人口

數的 14%；次依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統計資料之推測，在步入 2025 年以前，我國即

可能邁進超高齡社會之列（李藹慈、魏惠娟，2019）。與此同時，由於醫療技術及科技

的日新月異，亦使得當代人類之預期壽命大幅度地增加。根據相關文獻指出，當代 20

歲的人口群體至少有 50%的機會，得以存活到 100 或是 105 歲以上1（Gratton, L., & 

Scott, A., 2017）。因此，政府如何妥善協助人民迎接百年生涯規劃的挑戰，首當需要思

慮之層面便在於「教育」（李藹慈、魏惠娟，2019）。 

  我國憲法第 21 條明定人民享有接受教育之權利與義務；《教育基本法》第 1 條及

第 2 條亦規定人民學習及受教育的權利，國家（政府）應予保障。而在學說討論上，

「受教育權」乃是以「學習權」為主軸所構成之權利（李仁淼，2017）；依據學理或是

                                                      
1 根據我國內政部於今年（2021 年）8 月 6 日所公布之「109 年簡易生命表」顯示，國人的平均壽命

已提升到 81.3 歲。其中男性為 78.1 歲；而女性則為 84.7 歲，皆創歷史新高（內政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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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國際文件均指出，「學習權」是始於每一個人之出生，且終其生涯應受保障的基本

人權（許志雄、陳銘祥、蔡茂寅、周志宏、蔡宗珍，2008；堀尾輝久，1978；永井健

夫，2002）。因此，政府在省思前述議題之際，實應基於落實人民學習權的保障觀點，

審慎構思得以滿足人民百年生涯規劃之學習需求的相關教育制度，並建構終身學習社

會。 

  而在滿足人民終其生涯之學習需求與接受教育機會的具體做法上，於今年（2021

年）7 月正式踏入已開發國家之列的韓國（張君堯，2021），自 1998 年 3 月起實施之

「學分銀行制度」（以下簡稱「學分銀行」）（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1998），或可謂獨

樹一幟，方才促使我國教育部分別於 2004 年、2008 年及 2018 年三度派遣相關人員前

往該國進行實地考察。而泰國政府亦於 2020 年正式對外宣布引進相類似制度（駐泰

國代表處教育組，2020a），並在同年與全國九所皇家理工大學共同簽署與執行「終身

學習學分銀行」制度之合作計畫（駐泰國代表處教育組，2020b）。 

  故本文綜合整理與學分銀行相關的國際教育訊息，並輔參照上述教育部於實地考

察後，所對外公開之公務出國報告書等內容，依序介紹分析該制度的辦理情形與運作

現況、所面臨之挑戰，以及我國於借鑑該制度時在法制面、組織面及課程與教學面，

或須再作調整及留意處，以供參酌。 

貳、「學分銀行制度」之辦理情形與運作現況 

一、推動背景 

  1995 年 5 月，直屬韓國總統的教育改革委員會基於有效建構終身學習體制之目

的，乃提出政府應推動「學分銀行制度」的建言。嗣後，該國制定學分認證相關法律，

成為國家推動該制度之法理依據，並自 1998 年 3 月實施迄今。就其理念觀之，該制

度不僅在於保障人民終身學習之權利與學習歷程選擇多樣化，亦在普及高等教育的機

能發揮上，強化大學教育與終身教育間的連結（奇永花，2002；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2016；教育部，2018）。 

二、適用對象 

  依據相關資訊指出，學分銀行的適用對象為高中畢業或是具備高中以上同等學歷

者。而依照該當群體之動機及需求，該制度主要服務的對象，約略可區分為：（一）高

中畢業後，無法順利接軌進入大學就讀者；（二）於大學就讀期間之中途輟學者；（三）

擁有專業證照，卻不具高等教育階段（大學或是研究所）學位者；（四）具備專科學校

或是大學學位資格，而有意取得不同領域課程之學分或是學位者；（五）企圖將透過自

學、學徒制或是經驗累積等方式所獲得之知識及技能（例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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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內涵），換取正式的學分認證者；（六）曾經於私人機構或是專科學校就讀，但試

圖取得大學或是學院學位者（奇永花，2002；教育部，2004；教育部，2008；駐韓國

代表處教育組，2016；教育部，2018）。 

三、業務主管機關 

  2007 年以前，學分銀行的主管機關為教育及人力資源發展部（為現今韓國教育部

之前身2），推動相關業務之核心單位則為隸屬於該部的教育發展院終身教育中心（奇

永花，2002）。2007 年，依據該國所修訂之《終身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基於支持與

推展終身教育相關業務等目的，國家須設立「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以下簡稱「振興

院」）。因該院整合該國自學學位考試院、學分銀行中心及終身教育中心等三個行政部

門，故學分銀行的規劃與執行等業務（包含學習者註冊及認證管理、教育機構課程認

證、學分銀行諮詢服務及課程發展等），自 2007 年起即依法移轉到隸屬於該國教育部

之振興院的職掌之下（教育部，2008；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2016；教育部，2018）。 

四、學分認證及學位授予規定 

  就學分認證方面，原則上每人每年利用學分銀行所獲學分不得超過 42 個。若有

超出者，則列入下一年度的學分而存入。每一門課程成績則須滿足出席率八成以上及

期末總成績 60 分（即 D 等級）以上等要件，方才能夠取得該課程學分（駐韓國代表

處教育組，2016）。 

  就學位授予規定方面，學分銀行中設有 4 年制學士學位課程及專科副學士學位課

程（含 3 年制及 2 年制）。前者在 4 年的修業年限中須取得共計 140 個學分；後者則

分別為 120 學分（3 年制）及 80 學分（2 年制）。而無論申請何種學士學位，皆須滿

足於正規大學或是由教育部認可之培訓機構中實際取得 18 學分的必要條件。一旦學

習者所獲取學分累積到上述各標準後，即可向振興院或地方教育局填交學位申請表，

經振興院鑑定學分取得機構之有效資格，認證學分有效性後，學習者即可從教育部或

是相關大學取得學位（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2016；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a；駐

韓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b；教育部，2018）。 

五、參與機構 

  由於學分銀行的推動背景中涵蓋「學習歷程選擇多樣化」之目標，因此學習者可

                                                      
2 現今韓國教育部在 2008 年 2 月以前，原名為「教育及人力資源發展部」。2008 年 2 月以降，因

《政府組織法》修正通過，故將教育及人力資源發展部，更名為「教育科學技術部」。再到 2013 年

3 月，同樣基於《政府組織法》之修法，不僅將教育科學技術部回復自 1990 年使用的「教育部」之

久，並將發展科學技術的業務職掌，移轉到另外創設之「未來創造科學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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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多元的教育機關中履修多樣課程，並最終獲取學分之認證而存入個人學習帳戶中

的具體運作模式，自為必然。其中所謂的「多元之教育機關」，就該制度的執行現況言，

乃包含各大學附設之終身教育院、職業專科學校、學院、短期產業教育設施及各種終

身教育設施（例如：符合該國《終身教育法》第 32 條及第 33 條第 3 項所規定之「社

內大學」與「遠距大學」型態之終身教育設施）等（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a；教

育部，2018）。 

六、截至 2018年之階段性成果 

  自 1998 至 2018 年為止，已累計有一百多萬人次登錄利用學分銀行制度。在學位

授予成果上，由韓國教育部授予 4 年制學士學位與專科副學士學位人數達到 65 萬人，

而由大學所授予之學士學位則總計有 5 萬人（教育部，2018）。 

參、「學分銀行制度」面臨之挑戰 

  就建構終身學習社會的歷程觀點言，韓國政府除了制定《終身教育法》及相關法

令以外，自 2000 年起即以平均每 4 年一次的頻率制定國家層級之終身教育促進計畫

3，而以有系統且階段性的方式推動與落實其建設工作，亦為重要關鍵所在。由於學分

銀行在推動伊始，即蘊涵有深化大學教育與終身教育間的連結目的，因此對於高等教

育階段之終身教育的實施場域規劃，乃逐步出現有朝向以大學為核心之移轉傾向。例

如在 2013 年朴槿惠政權下所制定的「第 3 次國家終身教育促進計畫（2013-2017 年）」

之預算分配項目中，即「以大學為核心之終身學習體制的實現」的相關工作所占比例

為最高（松本麻人，2017）。而該計畫所預定推動之大學「終身教育學系」的創設構想，

                                                      
3 自《終身教育法》公布施行以後，韓國政府迄今公布四次的終身教育促進基本計畫。除第一次的計

畫實施期間為 6 年以外（即「第 1 次國家終身教育促進計畫（2000-2006 年）」），其餘均維持 4 年

為一實施週期的頻率，而分別制定實施「第 2 次國家終身教育促進計畫（2008-2012 年）」、「第 3

次國家終身教育促進計畫（2013-2017 年）」，以及「第 4 次國家終身教育促進計畫（2018-2022

年）」（教育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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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一所示。 

圖一、「第 3 次國家終身教育促進計畫（2013-2017 年）」中，推展「終身教育學系」設置規

劃工作之政府草案示意圖。 

資料來源：松本麻人（2017）。韓国における「生涯学習中心型」大学の可能性：少子高齢化

社会における成人の学習参加の拡大に向けて。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紀要，146，147 頁。 

 

  惟縱使該國政府有意將終身教育的實施場域核心移轉到大學，面對學分銀行之主

要服務對象為成人學習者，需要率先解決的問題依舊在於如何設計與規劃更有利於成

人學習者，上課接受教育的課程時間與方法。因此該國教育部不斷地提出以「課程時

間彈性化」及「活用網際網路」等手段之課程改革方案，但接下來的難題便在於如何

確保終身教育課程之實施品質。例如以數位學習的教學模式實施較具技術性經驗傳承

之課程，如何增進成人學習者與教師之間的實際互動，便是難題之一；其次，該國政

府雖試圖拉近終身教育與大學之間的距離，而希望能夠藉由在大學內部新設「終身教

育學系」之構想，確保在大學實施的終身教育課程，亦得以交由相對具備較為優良之

專業及研究能力的大學教師掌其教鞭。惟得以滿足成人學習者進入大學履修終身教育

課程（包含學士課程及學分銀行課程等）之學習需求的人才及政府預算該如何確保，

亦為政府省思如何提升大學端終身教育課程的實施品質時，所面臨之挑戰（松本麻人，

2017）。 

肆、我國借鑑「學分銀行制度」之際的應留意處 

  自協助人民迎接百年生涯規劃的挑戰，並滿足其進行規劃之學習需求的觀點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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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營造終身學習風潮功能之韓國學分銀行制度（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c），實

有其參考價值。但在借鑑之際，仍應留意與我國現況如何整合等問題，故以下先行依

據本文主要參考之各項資訊內容，歸納整理於法制面、組織面及課程與教學面，值得

我國主管機關應留意或再予審酌之處。 

一、法制面 

  2004 年 9 月，由教育部社教司所提出之「韓國學分銀行制度之運作與推展情形」

的出國報告資料中，曾提及為有效推動我國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關於學分方面的

採認，應有必要對《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及學籍規則等有關法令規範進行修正，

而具體建立學分累積與轉換機制（教育部，2004）。雖於 2018 年承擔我國終身教育制

度主要運作工作之社區大學，已訂有專法（即《社區大學發展條例》），保障其地位，

嗣後亦針對其相關法制進行相應之調整修訂，但以現行《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

法》（2020 年 11 月修正公布施行）第 9 條及第 10 條的規定為例，可知在社區大學或

其他終身教育機構等單位所獲取學分的學習證明之效力承認與否，乃屬各學校之自主

裁量權限。此般制度設計雖就高等教育階段觀之，或可謂尊重大學自治，但就學分銀

行具備強化大學教育與終身教育間連結的特徵觀之，我國選擇雙軌制之立法走向，是

否確為有利於終身學習社會建構工作的選擇，或有再行省思之必要4。 

二、組織面 

  依據教育部於 2018 年所公開之出國考察報告資料顯示，學分銀行制度業務的主

管機關為振興院，而該院的工作乃涵蓋終身教育體制之運作與管理、全國終身教育事

業相關之調查研究、知識支援、政策擬定、專案開發，以及資訊統計等項目（教育部，

2018）。而自 2012 年 12 月設置之我國教育部的終身教育司（行政院公報，2013）雖

有部分業務職掌與振興院相接近，但全國終身教育事業或是其他終身教育事項相關之

調查研究工作，則依據現行《教育部處務規程》的規定，並未涵蓋於終身教育司之掌

理事項當中。故本文贊同前述報告資料中提出政府應評估是否有成立終身學習研究單

位，或於國家教育研究院中設置專門研究部門之建議事項，以利政府更進一步地完善

終身學習社會之建設工作。 

                                                      
4 韓國於推動終身學習社會的建設工作時，曾由政府提出「先工作、後升學」之政策口號，而明確國

家將為人民提供兩種可以取得學位的教育政策布局，故學分銀行推動工作本身，其實亦有舒緩大學升

學壓力之背景因素。我國政府雖基於暢通回流教育的政策目的亦有提出「先就業、再就學」或是「邊

就業、邊就學」的口號，作為政府修正回流教育制度之構想指標，但有鑑於我國國中小階段的回流教

育制度已收有一定成效，而終身學習社會之建設目的亦應當置放在具備各級學校畢業學位的人民，進

入較高層級之學校或是機構接受教育等觀點，本文以為我國的政策口號應仿效韓國而修正調整為「先

就業、再升學」或是「邊就業、邊升學」較妥（教育部，2004；黃月麗，2019；松本麻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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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與教學面 

  無論是韓國或是我國，以成人學習者為對象之終身學習課程（即韓國的學分銀行

課程或是我國的社區大學課程），在課程時間規劃上 基於彈性化目的，運用「集中短

訓」方式乃不在少數。但以終身學習課程的內容多具備高等教育之特質屬性觀之，在

課程時間彈性化之條件設定上，誠如前言，如何確保課程品質（例如：以六周集中短

訓的課程設計，其品質是否得以與大學十八周之課程規劃等同視之？），即屬難題（松

本麻人，2017）。而在教學層面上，以師資為例，韓國透過立法實施在各終身學習機構

中應確保有一定人數比例之「終身教育師」的制度（教育部，2018），而我國現行之《終

身學習法》第 15 條亦明訂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目的事業之需要，訂定各類

「終身學習專業人員」的認證方式、專業內容、專業證書發給或廢止、培訓、進修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終身學習機構亦得優先遴聘終身學習專業人員，推展終身學習

活動。由於師資一事當屬決定終身教育課程良莠之重要關鍵因素，故對於終身學習專

業人員的素質掌握及培訓狀況，均須各主管機關加以審慎關注及規劃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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